
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温装饰板

外墙外保温系统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》的通知

宁建质字〔2024〕229号

江北新区、各区(园区)建设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强化我市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设计、

施工、验收及检测管理，提升民用建筑外墙保温工程质量，

依据相关政策文件及标准规范要求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市城乡

建设委员会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

系统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

2024年11月14日



 — 2 — 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

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 
 

为进一步强化我市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设计、施

工、验收及检测管理，压实参建单位质量责任，特别是建设单

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，提升民用建筑外墙保温工程质量，现就

我市保温装饰外墙外保温系统质量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： 

一、适用范围 

（一）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（以下简称外保温系统）

是由保温装饰板、粘结砂浆、锚固件和密封胶等组成，采用粘

结和锚固的固定方式，置于建筑物外墙外侧的保温装饰一体化

系统，包括保温装饰板、护角、托架等配件以及防火构造措施。 

（二）面板采用金属面板、无石棉硅酸钙板、水泥压力板、

石材面板的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应执行本意见，其他类

型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可参照本意见执行。 

（三）全市范围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民用建筑外保温系

统的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检测，及施工图设计审查、工程质量

监督等活动适用本意见。 

二、设计要求 

（一）细化设计要求。外保温系统细化设计应符合国家和

江苏省相关规范、标准与规程的技术要求。细化设计应包含外

立面版面分格、与建筑外墙的连接固定，并须根据产品性能材

质和工程实际细化关键节点构造详图，构造详图应包括阳角、

阴角、门窗洞口、女儿墙、勒脚、变形缝、穿墙管道、落水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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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管部位及空调室外机搁板等部位。原设计单位客观上无法承

担或者经其书面同意，建设单位可以委托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

设计单位进行细化设计。设计单位不得指定或变相指定生产

厂、供应商。 

（二）应用条件。外墙保温装饰板面密度≦20kg/㎡的，建

筑高度不应大于 80m；20kg/㎡<面密度≦30kg/㎡的，建筑高度

不应大于 27m。 

（三）材料要求。金属面板保温装饰板应使用热压工艺制

作，单块重量不得超过 20kg，单块面积不宜超过 1 ㎡。在满足

国家现行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、《建筑防火通用规

范》GB 55037 规定的基础上，保温芯材板应使用燃烧性能等

级为 A 级的材料，不应采用岩棉。锚固件所用锚栓应采用旋入

式锚栓，且应符合《外墙保温用锚栓》JG/T 366 的要求。 

（四）工艺要求。外保温系统应每层设置一道托架，托架

宜采用铝合金或不锈钢材质，厚度应经计算确定，且不应小于

2mm；保温装饰板应采用框点方式粘贴，面密度≦20kg/㎡的板

粘结面积比不应小于 50%，20kg/㎡<面密度≦30kg/㎡的粘结面

积比不应小于 60%，边角部位应满粘；明确保温装饰板锚固方

式（开槽插锚、板边卡锚、卡槽插锚、背栓插锚、铆接压锚），

明确保温装饰板锚固件材质、规格、数量、位置、锚固深度。 

三、施工要求 

（一）进场验收 

1. 产品标准化。外保温系统的组成材料应与系统型式检验

时所采用的一致，其组成材料（保温装饰板、粘结砂浆、锚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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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、密封胶）严禁更换。 

2. 产品标识。外保温系统的组成材料产品或包装袋上应注

明产品名称、商标、型号、重量、批次、生产企业名称、地址、

联系电话和生产日期。粘结砂浆、密封胶应注明使用有效期、

使用说明。 

3. 质量控制资料。原材料合格证和检验报告（含胶粘剂相

容性）、型式检验、出厂检验（含制作工艺）等质量控制资料

作为产品合格证的附件交付施工单位。 

（二）过程管理 

1. 专项方案。施工单位应制定外保温系统专项施工方案，

方案应包含外保温系统及各组成材料信息、安装施工工艺（基

层墙体处理、施工机具选择、保温装饰板粘贴、锚固件安装、

嵌缝材料填塞、密封胶施打、板面处理、渗漏防治、异常情况

处理等）、关键节点处理、隐蔽工程验收、材料检测、现场检

测等质量控制与验收的关键技术措施及具体检验要求，并经专

家论证。 

2. 样板先行。外保温系统施工前应制作样板墙，其采用的

材料工艺应与细化设计文件、专项施工方案相同，监理单位应

组织相关单位进行样板验收。 

3. 基层防水。依据《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》GB 

55030、《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》JGJ/T 235、《住宅工程

质量通病控制标准》DGJ32/J 16 规定，基层墙体应进行墙面整

体防水，防水层应采用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。防水层完成后，

应进行淋水检验，并组织专项验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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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隐蔽验收。外保温系统施工隐蔽工程验收包括基层及表

面处理，安全托架设置，保温装饰板的粘贴方式、粘结面积，

锚固件及锚固节点，腰线和女儿墙等节点做法，门窗洞口等热

桥部位的做法，变形缝做法等，并应留存文字记录和影像资料。 

5. 关键工艺。（1）按设计排版图的分格方案，弹出每块板

的安装控制线，板缝间距应控制在 6mm～10mm；（2）保温装

饰板粘结面积应满足设计要求，当保温装饰板一侧边长小于

300mm 时，应采用满粘法施工；（3）保温装饰板粘贴的平整度

和垂直度应符合要求，每贴完一块，应及时清除挤出的砂浆，

板与板之间的缝隙应均匀一致且达到设计要求；（4）女儿墙及

窗台保温装饰板施工应满足设计要求，应采用整板或预制成型

的保温装饰板整体包覆；（5）保温装饰板板材接缝部位应进行

密封处理，在保温装饰板侧边涂刷界面剂，然后在板缝中嵌入

聚乙烯泡沫条，挤注密封胶。 

（三）验收要求 

外保温系统分项工程验收合格资料应归入建筑节能分部

工程，且应符合节能和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的相关要

求。 

四、检测要求 

（一）进场材料复试 

1. 保温装饰板：面密度、面板与保温芯材板拉伸粘结强度 

2. 保温芯材板：表观密度、尺寸稳定性、抗拉强度、导热

系数、吸水率、燃烧性能等级（含不燃材料） 

3. 粘结砂浆：常温状态和耐水拉伸粘结强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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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密封胶：装饰面板与密封胶粘结强度、相容性检测 

检测数量：保温装饰板、保温芯材板、粘结砂浆、密封胶

按同一厂家的同一种产品（不考虑规格），外墙保温装饰板施

工面积每5000m2作为一批，应至少抽样复验1次；每增加5000m2

施工面积，应至少增加抽样1次。不同厂家、不同种类（品种）

的材料应分别抽样进行复验。 

（二）现场性能检测 

1. 保温装饰板粘结面积：粘结面积比 

2. 外保温系统拉拔：外保温系统粘结强度 

3. 锚固件拉拔：锚固件拉拔力 

检测数量：每 3 层取 1 组。 

（三）其他检测 

外墙平整度垂直度：表面平整度、立面垂直度 

检测数量：每个立面不少于 3 处/点，每处/点不得小于

10m2。 

五、施工图设计审查要求 

各施工图审机构应按照本意见第二条（二）（三）要求，

在江苏省施工图绿色设计专篇（建筑）部分，对保温装饰板的

适用建筑高度、燃烧性能、芯材材质、规格尺寸进行审查。 

六、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要求 

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结合工程施工进度，加强对外保温

系统的随机抽查、监督抽检工作，发现有未按规定进行材料、

工序、隐蔽工程验收，未按规定进行材料复验、现场检测，未

按设计文件施工，擅自改变系统构造和组成材料，以及其他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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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行为的情况，应责令整改，并依法查处。 

（一）质量行为及实体质量抽查重点 

1. 经设计单位确认的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细化设

计文件； 

2. 经论证的保温装饰板专项施工方案； 

3. 外保温系统进场验收资料，包括：保温装饰板及其原材

料、配件的出厂合格证、型式检验报告，进场检查验收记录和

复试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； 

4. 外保温系统施工隐蔽验收、关键节点处理、密封胶厚度

检验、现场性能检测报告等质量验收文件。 

（二）监督抽检要求 

1. 进场材料抽检 

（1）保温装饰板：面密度、面板与保温芯材板拉伸粘结

强度 

（2）保温芯材板：表观密度、尺寸稳定性、抗拉强度、

导热系数、吸水率、燃烧性能等级（含不燃材料） 

（3）粘结砂浆：常温状态和耐水拉伸粘结强度 

检测数量：保温装饰板、保温芯材板、粘结砂浆按同一厂

家的同一种产品（不考虑规格），外墙保温装饰板施工面积

5000m2以内抽检1次，5000-10000m2抽检2次，10000m2以上抽

检3次。 

2. 现场性能检测 

（1）保温装饰板粘结面积：粘结面积比 

（2）外保温系统拉拔：外保温系统粘结强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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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锚固件拉拔：锚固件拉拔力 

检测数量：每个单位工程取 1 组。 

七、本意见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。本意见实施之日，

未完成施工图设计审查的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，全面执

行本意见；本意见实施之日，已完成施工图设计审查或已进入

施工阶段的，应按照本意见第三、四、六条要求开展相关施工、

监理、检测、质量监督工作。 

 

 

 


